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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
 

 馬太福音第五至第七章的「登山寶訓」，是使徒馬太將耶穌的一些主

要講道編輯彙總而成的。整篇信息的主題是「天國」，其結構則包括引言

(5:1-20)、主體(5:21-7:12)及結論(7:13-29)三大部份。而引言部份又包含天國

子民的品格(5:3-12)、天國子民的角色(5:13-16)、和天國子民的「義」(5:17-

20)三個段落。 

 

I. 基督徒的角色：光與鹽 (5:13-16) 

 

1. 品格與見證 
 

   －耶穌先提到天國子民的品格，然後才提到他們的角色與影響。因我們

 所「是」(to be)，應先於我們所「作」(to do)。 

 

   －耶穌沒有要我們「作」光、「作」鹽；祂只提醒我們：我們在這罪惡  

     充斥的世界，應該「是」光和鹽的角色，活出基督的生命。 

 

   －基督徒與世界乃是相關連的，而非自絕於外的；是迥然有別的，而非

 完全雷同的；是彼此抗衡的，而非附屬於彼的。 

 

2.「鹽」的角色與功能（v.13） 
 

   (1) 鹽的功能在古代主要是防腐，其次是調味。 

 

   (2) 鹽的功能在於它眾不同的化學成份，因此它有被世界同化、向世界 

       妥協的試探。所以鹽要避免的是「失味」，也就是虛有其表，卻無 

       實質。 

 

   (3) 鹽要發揮功用，卻必須滲透到每個角落。因此，在「迥別」與「認 

       同」之間，有一種微妙的張力，需要屬靈的智慧來平衡。 

 3.「光」的角色與功能（v.14-16） 
 

   (1) 光的作用是驅逐黑暗、顯明真相，因此有積極的、正面的功能。 

 

   (2) 我們的光是反映神的「真光」，這光也就是我們的「好行為」。 

 

   (3) 光要避免「被遮蔽」、「被隱藏」。 

 

II. 基督徒的「義」：勝過文士與法利賽人(5:17-20) 
 

1. 耶穌的使命－不是要「廢除」舊約的教訓，而是要「成全」它。 

 

   － 「律法」和先知的教訓一般，都有「預言」的功能，因此，律法和

先知最後都應驗(即「成全」)在耶穌的身上。 

 

   －這「誡命」(v.19)不是指舊約的十誡或律例，而是指耶穌的教訓。 

 

2. 我們的「義」－要勝過文士及法利賽人所引以為傲的「義」 

 

   －耶穌在5:21-48舉出六個實例，說明天國子民要如何勝過文士所教導 

     的義；6:1-34則說明天國子民要如何勝過法利賽人所表現的義。 

 

結 論 

 

(1) 我們的品格將決定我們的影響力有多大。缺乏聖徒的品格，將使基督徒

成為失味之鹽、被遮之光，毫無用處。  

 

(2) 新約時代的信徒，不是要廢棄舊約時代的律法，而是要從內心，照著精

意，去遵行一個更高的新約時代的「誡命」。  

 

 

討論問題： 

（1）光與鹽的角色都未必是討人喜歡的，相反地會遭致人們的排斥，甚至
 逼迫。問題是：我們是否勇於承擔這份角色？請討論。 
（2）在「失味」與「無光」這兩個警誡上，對我們有何提醒？甚麼是你我
 的弱點？ 
（3）我們應該以何種態度來面對許多舊約的律法和誡命？譬如有關安息日
 的教訓？ 


